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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《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事

故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交安监发〔2014〕115号 

 

部属各单位，部内各单位： 

《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第

4次部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 

2014年 5月 31日 

 

《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办法》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落实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责任，促进交通

运输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交通运输部对部属单位及人员和部属单位对所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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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及人员的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部纪检监察、组

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本办法。部属单位依照职责和干部管理权

限，负责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工作。 

第四条 部属单位应当按职责分工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

监管工作，做到职责明晰、责任落实。 

第五条 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的认定，应当以事故调查为基础

作出。 

第六条 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坚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做到程序合法、处理适当、及时公开。 

第七条 责任追究实行回避制。实施责任追究时，与安全生

产事故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单位

或者人员应当回避。 

第八条 部属单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

故或者导致事故损失扩大的，应当追究责任： 

（一）未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安全生

产决策部署的； 

（二）未按规定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、隐患排查或者

隐患整改不到位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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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未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监管责任，监督检查纠

正违法违规行为的； 

（四）谎报、瞒报、漏报、迟报安全生产事故的； 

（五）未建立应急预案，或者未按应急预案规定开展突发事

件预警预防，或者应急处置不力，导致损失扩大的。 

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者导

致事故损失扩大的，应当追究部属单位负有领导责任人员的责

任。 

（一）未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安全生

产决策部署的； 

（二）主持作出的决定违反安全生产相关要求，或者对不符

合安全生产要求的事项予以审批、许可的； 

（三）对发现的安全生产风险、隐患或者管理问题未采取有

效防范措施或者监督整改的； 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不力，导致损失扩大的； 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未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责任的其他情

形。 

第十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，应

当追究部属单位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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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规从事生产作业的； 

（二）未履行岗位职责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执法的； 

（三）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行政审批或者行政许可事项审

核把关职责的； 

（四）未予以查处或者隐瞒、包庇、袒护、纵容发现的违法

违规事项的； 

（五）与当事人串通骗取安全生产许可或者安全生产评价证

书的； 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未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的其他情形。  

第十一条 部属单位及人员的责任追究按照分级管理、逐级

负责的原则组织实施。 

部管干部的责任追究由部组织实施，非部管干部的责任追究

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所属单位组织实施。 

部对部属单位及非部管干部提出责任追究意见的，相关单位

应当按照部提出的意见实施责任追究。 

纪检监察相关法律法规对责任追究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

定。 

第十二条 对部属单位的责任追究包括以下方式： 

（一）安全生产约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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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挂牌督办； 

（三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； 

（四）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三条 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包括以下方式： 

（一）通报批评； 

（二）离岗培训； 

（三）停职检查； 

（四）调离岗位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及党内法规等规定的处分及相应的组织处

理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列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使

用。 

第十五条 所在单位需要承担责任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追

究有关单位的责任，不得以对人员的责任追究替代对单位的责任

追究。 

第十六条 下列安全生产事故，不予以追究部属单位及人员

的责任： 

（一）因不可抗力导致的； 

（二）有证据表明部属单位及人员已尽到安全生产管理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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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管责任的。 

第十七条 部属单位及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监管

职责时，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，要求改正或者撤销该

决定或者命令，上级仍坚持该决定或者命令，或者要求立即执行，

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，应由作出该决定或者命令的上级承担

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部属单位及人员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轻

处理： 

（一）积极配合事故调查或者提供重要线索的； 

（二）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协调或者参与应急处置，有效降

低事故损失的。 

第十九条 部属单位及人员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

处理： 

（一）干扰、妨碍事故调查处理的； 

（二）教唆、帮助他人伪造、隐匿、毁灭证据的； 

（三）12个月内重复发生同类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； 

（四）在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监管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、

渎职行为的； 

（五）未吸取事故教训，补充、完善相应安全生产管理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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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管制度的。 

第二十条 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按下列程序办理：  

（一）根据事故调查结果，认定相关单位和人员未履行或者

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监管责任的问题，提出责任追

究建议； 

（二）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、纪检监察部门、组织人事部门集

体研究，提出责任追究初步意见； 

（三）将调查认定的问题及拟给予的责任追究初步意见告知

拟被责任追究的单位和人员，听取其陈述和申辩，对其提出的事

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，并记录在案；  

（四）拟被责任追究单位和人员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

立的，应予采信，并重新研究，提出责任追究的意见； 

（五）按责任追究事项及职责分工，报本级党委（组）或者

行政部门，做出责任追究决定； 

（六）按照责任追究决定，相关部门实施责任追究。 

第二十一条 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责任追究决定

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追究责任的单位和人员，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

向社会公开。 

第二十二条 受到责任追究的单位和人员，可依照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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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诉。 

第二十三条 责任追究决定应当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安全生产事故情况； 

（二）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的事实； 

（三）认定的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

监管的责任； 

（四）责任追究的决定； 

（五）不服从责任追究决定的申诉途径、方式和期限； 

（六）作出决定的机关和日期。 

第二十四条 交通运输部、部属单位人员在实施安全生产事

故责任追究工作中，利用职权谋取不当利益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

由相应的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其责任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

理。 

第二十五条 责任追究部门应当汇集有关材料形成安全生产

责任追究工作档案。  

第二十六条 部属单位应当于每年 1月 15日前向上级部门报

告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实施情况。报告的主要内容包

括：本单位实施安全生产责任追究的总体情况、责任追究情况分

析、强化责任制的措施、一般以上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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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部属单位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事

故责任追究实施办法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监管责

任，是指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“三定”规定、管理文件等赋

予的相关单位、人员在安全生产管理或者安全监管方面的职责。 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 


